
法規名稱：中華民國政府與布吉納法索政府有關核發兩國持外交、公務暨普通護照人士

簽證協定（西元 2011 年 10 月 12 日）

簽訂日期：民國 100 年 10 月 12 日 

生效日期：民國 101 年 01 月 04 日 

 
中華民國政府與布吉納法索政府（以下簡稱締約雙方），為便利兩國持外

交、公務暨普通護照之人民往來，並進一步加強彼此間友好及合作關係，

爰同意下列條款：

 

外交或公務護照

第一條

中華民國國民，凡持有效之外交或公務護照前往布吉納法索進行官式訪問

或私人旅行不超過 90 天者，得免簽證入境布吉納法索。

第二條

布吉納法索國民，凡持有效之外交或公務護照前往中華民國進行官式訪問

或私人旅行不超過 90 天者，得免簽證入境中華民國。

 

普通護照

第三條

中華民國國民，凡持有效之普通護照前往布吉納法索作商務旅行者，得獲

發給 6 個月效期、免簽證費多次入境之簽證。

第四條

布吉納法索國民，凡持有效之普通護照前往中華民國作商務旅行者，得獲

發給 6  個月效期、免簽證費多次入境之簽證。

第五條

中華民國國民，凡持有效之普通護照前往布吉納法索停留 6  個月以下者

，可申請免簽證費之停留簽證。

中華民國國民，凡持有效普通護照，於入境布吉納法索時始申請簽證者，

得獲發 7  至 30 天效期、免簽證費、單次入境之簽證。

第六條

布吉納法索國民，凡持有效之普通護照前往中華民國停留 6 個月以下者

，可申請免簽證費之停留簽證。

第七條

本協定之實施，不得排除締約任何一方現行法律及規章之適用。締約任何

一方並得基於公共秩序、國家安全、公共衛生或善良風俗等理由，禁止或

中止對方人民入境或停留。

締約雙方另保留拒絕不受其政府歡迎人士入境，及在任何同時具有締約雙

方國籍，或根據締約任何一方國內法不視為外國籍者時，排除本協定適用

之權利。

第八條

本協定將在雙方各自完成國內必要程序並通知對方後，自通知到達對方政

府之當日起算，屆滿 30 日之日起生效。

第九條

締約任何一方終止或暫時中止本協定之實施，應立即以外交途徑書面通知

對方。本協定之終止自收到書面通知 3  個月後生效。

本協定以中文及法文各繕 2  份，2 種文字約本同一作準。



 

2011  年 10 月 12 日訂於臺北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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